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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八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342) 

初次上市前之公開承銷普通股股票競價拍賣處理辦法公告 

(本案適用掛牌後首五日無漲跌幅限制之規定，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並審慎評估) 

(本案投標人需繳交投標保證金，如得標後不履行繳款義務者，除喪失得標資格外，證券承銷商應

就得標保證金沒入之) 

一、有價證券名稱：八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八貫或該公司)普通股股票。 

二、本次提出承銷總數量、供競價拍賣、公開申購之數量及預計過額配售數量： 

八貫為申請股票初次上市辦理承銷之總股數為 5,592 仟股，其中 1,058 仟股以公開申購配

售辦理，其餘 4,234 仟股以競價拍賣方式為之，另依「證券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櫃)案件承銷

作業應行注意事項要點」之規定，由八貫協調其股東提供已發行普通股 300 仟股，供主辦證

券承銷商採公開抽籤方式進行過額配售，其實際過額配售數量視中籤情形認定。 

三、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電話及承銷方式： 

承銷商名稱 地址 電話 承銷方式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111號 9樓 (02)8771-6888 競價拍賣、公開申購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 4段 54號 5樓 (02)2545-6888 競價拍賣、公開申購 

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236號 3樓 (02)2700-8899 公開申購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 22號 10樓 (02)2563-6262 公開申購 

四、最低承銷價格、最低每標單位、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及每人最高得標數量： 

(一)最低承銷價格(拍賣底價)每股新台幣 50元。 

(二)競價拍賣最低每標單位 1張(仟股)。 

(三)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不超過 559張(仟股)，每人最高得標張數合計不超過 559張(仟股)，

投標數量以 1張(仟股)之整倍數為投標單位。 

五、投標方式、期間及場所： 

(一)投標期間自 109 年 11 月 4 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6 日止，於投標期間內之營業日，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2時。 

(二)投標人：以網際網路方式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網址：https://scas.twse.com.tw) 

(證券商簽發之電子憑證登入)依規定格式填寫投標單或於開戶證券商總(分)公司營業處所設

置之終端設備進行投標。 

(三)投標後該筆投標單不得撤回或更改，投標人請審慎評估。 

六、開標日期、期間及場所： 

(一)開標日期：109年 11月 10日。 

(二)開標期間：109年 11月 10日上午 10點。 

(三)開標場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號 10樓)。 

七、投標處理費、投標保證金： 

(一)投標保證金成數：每一投標單保證金成數為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十 

投標人應繳保證金金額，請依下列公式計算： 

每股投標價格：50元(含)以上，每股投標價格最小單位至分為止，分以下採四捨五入。 

https://scas.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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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投標單應繳保證金：每股投標價格×投標股數×50%。 

(二)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參與投標時，每一投標單應繳交投標處理費新台幣 400 元整。未得標件

或不合格標單，其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三)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09年 11月 6日；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

往來銀行扣繳日為 109年 11月 9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準)。 

(四)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作業：經紀商應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09年 11月 11日)上午十

點前，依證交所電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得標(包括單一投標單部份未得標)及不合格件

之保證金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惟投標處理費不予退回。 

(五)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應由主辦承銷商沒入之，並

依該得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六)投標人投件時銀行存款餘額應足以支付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如就同一競價拍賣

案件填送多筆投標單，或有數個競價拍賣案件於同一天截止投標，當投標人投件參與其中一

個以上案件時，投標人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之合計

為準，否則全數為不合格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八、銷售對象： 

(一)參與本次競價拍賣之對象，以具下列身份者為限： 

1.年滿二十歲之中華民國國民。 

2.本國法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規定得投資證券之華僑及外國人。 

4.行政院開發基金、郵政儲金、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勞工退休基金、勞工保險基金。 

5.其他經政府核准之對象。 

(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本次競價拍賣： 

1.發行公司(發行機構)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2.對發行公司(發行機構)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3.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與發行公司(發行機構)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

關係者。 

4.受發行公司(發行機構)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5.發行公司(發行機構)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

管。 

6.發行公司(發行機構)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配偶。 

7.承銷團之董事、監察人、受僱人及其配偶。 

8.前各款之人利用他人名義參與應募者(指具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要件等之實

質關係人)。 

九、投標處理方式： 

(一)投標時間截止後，投標單如有本公告十、各款情事者，證交所應於開標前予以剔除，並由證

交所於開標日辦理開標，投標價格高者優先得標，同一價格者以電子計算機隨機擇定得標

者，直至滿足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數量為止。每一得標人之得標數量不得超過 559 張(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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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如果超過，其得標價格為單一時，以電子計算機隨機擇定刪除超過數量，其得標價格

有二個以上時，其得標數量以剔除得標較高及較低價數量各半為之，若有剩餘奇數部分則以

剔除較高價數量為優先，而每一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格認購之。 

(二)如得標總數量達該次競價拍賣數量，則公開申購之承銷價格，以各得標單之價格及其數量加

權平均所得之價格（分以下四捨五入）為之，並以本公告四、(一)最低承銷價格 50 元之 1.1

倍為上限；如其得標總數量未達該次競價拍賣之數量，則以本公告四、(一)之最低承銷價格

50元作為競價拍賣剩餘部分及公開申購之承銷價格。 

(三)如合格標單累計數量未達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認購數量，證交所將不辦理開標。 

十、投標單不合格件之情事： 

投標單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為不合格件，該投標單不得參與競價，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

回： 

(一)投標價格低於最低承銷價格每股 50元者。 

(二)投標數量低於下限 1張(仟股)或高於 559張(仟股)，或非為 1張(仟股)之整數倍數。 

(三)未繳足投標保證金或投標處理費者。 

(四)未填妥交易帳號(11碼)，或資料不實者。 

(五)未填妥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或資料不實者。 

(六)自然人未填妥出生年月日，或資料不實者。 

(七)未填妥股票代碼者。 

(八)投標人身分牴觸本公告八、規定者。 

(九)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者。 

(十)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競價拍賣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者。 

(十一)投標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所有投標有價證券保證金、投標處理費之合計

金額者。 

(十二)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投標者。 

十一、未完成訂價之退款：如合格標單累計數量未達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承銷數量，臺灣證券交

易所將不辦理開標事宜，經紀商應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0 點前，指示往來銀行將投標

人之投標保證金及 80元投標處理費均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 

十二、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款： 

(一)得標人之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09 年 11 月 12 日止，得標人應繳足

下列款項： 

1.得標價款：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款認購之，應繳之得標價款，應扣除已扣繳之投標保證金

後為之。 

2.得標手續費：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

第十二條規定，承銷商得向得標人收取得標手續費。本次承銷案件得標人每一得標單應繳

交得標價款之 4.5%之得標手續費，並併同得標價款於銀行繳款截止日(109 年 11 月 12 日)

前存入往來銀行。 

每一得標單之得標手續費：每股得標價格×得標股數×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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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得標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扣繳日：109年 11月 13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準)。 

(二)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應由主辦證券承銷商沒入之，

並依該得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三)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繳交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當投資人投標參與其中

一個以上案件，或就同一競價拍賣案件有多筆得標單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已繳保證金

較高者優先扣款，如金額相同者，以得標應繳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合計總額較高者優先扣款，

如金額相同者，以投標單輸入時間先後順序扣款。 

十三、公開說明書資料索取方式： 

有關該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得上網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網站查詢(http://mops.twse.com.tw－＞基本資料－＞電子書)，或至主協辦證券承銷商網站查

詢：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fbs.com.tw)、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ntrust.com.tw)、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honsec.com.tw)及第一金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firstsec.com.tw)。 

十四、有價證券發放日期、方式與特別注意事項： 

(一)該公司於股款募集完成後，通知集保公司於 109 年 11 月 24 日將股票直接劃撥至認購人指定

之集保帳戶，並於當日上市(實際上市日期以發行公司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為準)。 

(二)認購人帳號有誤或其他原因致無法以劃撥方式交付時，認購人須立即與所承購之承銷商辦理

後續相關事宜。 

十五、投標人銀行存款不足之處理：投標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理費、得

標價款、得標手續費、申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交易市場之交

割價款時，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次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再為申購處理費、申購認

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最後為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 

十六、得標後通知及語音查詢： 

(一)由主辦證券承銷商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09年 11月 11日)以限時掛號寄發得標通知書及公開

說明書等；並由證券經紀商於開標日通知得標人辦理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款。 

(二)開標日後，投標人可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或向開戶證券經紀商查詢，亦可以透

過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電話語音系統查詢是否得標，但使用此系統前，得標

人應先向證券經紀商申請查詢密碼，相關查詢事宜如后： 

1.當地電話號碼七碼或八碼地區(含金門)，請撥 412-1111 或 412-6666，撥通後再輸入服務代

碼 111＃。 

2.當地電話號碼六碼地區請撥 41-1111或 41-6666，撥通後再輸入服務代碼 111＃。 

十七、證券交易市場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易市場休市時，有關投標截止日、開標日、

投標處理費、投標保證金、得標手續費、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其後續

作業一律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另如係部份縣(市)停止上班，考量天災係不可抗力之事由，

無法歸責證券商，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如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扣款日遇部分

縣(市)停止上班但集中市場未休市時，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之扣繳日及其後續之開標日、

未得標或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日、得標剩餘款項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及扣繳

日、經紀商價款解交日等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 

十八、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詳見公開說明書。 

http://mops.twse.com.tw/
http://www.entru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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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八貫最近五年度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如下： 

1.簡明資產負債表(個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109年截至 

6月 30日 

財務資料

（註 1）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流動資產 417,230 496,303 668,381 785,655 849,447 966,64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23,334 524,780 529,841 520,637 626,955 684,379 

使用權資產 - - - - 27,892 32,556 

無形資產 369 284 618 609 549 493 

其他資產 11,880 10,371 8,742 10,242 13,330 17,482 

資產總額 752,813 1,031,738 1,207,582 1,317,143 1,518,173 1,701,556 

流動負債 
分配前 229,890 350,270 445,940 454,208 447,104 430,495 

分配後 259,890 380,270 475,940 504,208 602,017 尚未分配 

非流動負債 66,574 144,738 129,400 95,124 134,709 133,658 

負債總額 
分配前 296,464 495,008 575,340 549,332 581,813 564,153 

分配後 326,464 525,008 605,340 599,332 736,726 尚未分配 

歸屬於母公司之業主權益 456,349 536,730 632,242 767,811 936,360 1,137,403 

股本 240,000 300,000 360,000 423,200 594,653 619,653 

資本公積 - - - 2,420 19,904 107,404 

保留盈餘 
分配前 216,349 236,730 272,242 342,191 321,803 410,346 

分配後 126,349 146,730 182,242 142,191 166,890 尚未分配 

其他權益 - - - - - - 

庫藏股票 - - - - - - 

非控制權益 - - - - - - 

權益總額 
分配前 456,349 536,730 632,242 767,811 936,360 1,137,403 

分配後 426,349 506,730 602,242 717,811 781,447 尚未分配 

註 1：本公司自 105年度首次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附列 104年度比較數字。上述各年度財務資料

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註 2：本公司無子公司免編製合併報表，故上開財務資料為個別財務報表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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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明綜合損益表(個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109年截至

6 月 30日 

財務資料

（註 1）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營業收入 1,155,212 922,320 1,035,118 1,331,066 1,442,715 712,393 

營業毛利 320,378 247,951 233,680 322,250 358,254 167,988 

營業損益 219,110 128,634 136,962 180,668 220,614 103,45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4,419 12,821 9,919 12,876 4,607 7,301 

稅前淨利 233,529 141,455 146,881 193,544 225,221 110,752 

繼續營業部門 

本期淨利 
203,033 110,381 125,512 159,949 180,523 88,543 

停業單位損失 - - - - - - 

本期淨利(損) 203,033 110,381 125,512 159,949 180,523 88,543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

淨額) 
- - - -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03,033 110,381 125,512 159,949 180,523 88,543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203,033 110,381 125,512 159,949 180,523 88,543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 - - - -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

公司業主 
203,033 110,381 125,512 159,949 180,523 88,543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非

控制權益 
- - - - - - 

每股盈餘(元)(註 2) 8.46 3.68 3.49 3.79 3.08 1.44 

註 1：本公司自 105年度首次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附列 104年度重編數字。上述各年度財務資料

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註 2：本公司無子公司免編製合併報表，故上開財務資料為個別財務報表數據。 

註 3：每股盈餘係依當年度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